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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封建社会下的宗法共同体和宗法农民是一组特别的存在：宗法共同体有“保护”与“束缚”的两面，宗

法农民也有宗法性和民主性的两面。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和宗法农民寻求保护的宗法性相结合，构成

了宗法农民膨胀的人情；宗法共同体的“束缚”和宗法农民挣脱束缚的民主性相结合，宗法农民拥有人

性萎缩和人性追求的特性。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不是要消除称之为本性的人情，而是要在消灭宗法共同体

的基础上，对人们的“人情”和“人性”进行积极的引导。透析宗法共同体下宗法农民的“人性”和“人

情”对现阶段当代社会里消灭人们的“人性”和“人情”的宗法禁锢残影有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走向

现代化面对如何更好解决人情禁锢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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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riarchal community and patriarchal peasants in the feudal society are a special gro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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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s: the patriarchal community has two sides of “protection” and “restraint”, and the pa-
triarchal peasants also have both patriarchal and democratic aspec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triarchal community and the patriarchal nature of the patriarchal peasants 
seeking protection constitutes the expansion of the patriarchal peasants’ human feeling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straint” of the patriarchal community and the democracy of the patriarchal 
peasants to break free, the patriarchal peasants have the shrinking and pursuit of humanity cha-
racteristics. Our task at this stage is not to eliminate the human feelings called nature, but to ac-
tively guide people’s “human feelings” and “human nature” on the basis of eliminating the pa-
triarchal community. Analyz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feelings” of patriarchal farmers 
under the patriarchal community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elimination of people's 
“human nature” and “human feeling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this stag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opic on how to better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human feelings imprisonment when we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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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封建社会下的宗法共同体和宗法农民是一组特别的存在，其存在的顽固性和瓦解的艰巨性使得在现

阶段当代社会里仍存有“人性”和“人情”的宗法禁锢残影。从当前来看，学术界对宗法农民的人性和

人情研究是极少的，但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如此之深、影响如此之远，使得现阶段人们的生活中还隐

含着一些宗法思想。宗法共同体的“保护”与“束缚”和宗法农民的宗法性和民主性相交织映射出宗法

农民的人性和人情表现，正确认识宗法农民的人性和人情的根源、特点、表现，对现阶段引导人们走出

人性和人情的困境有积极意义。 

2. 封建社会下的宗法共同体和农民 

马克思笔下的封建社会指的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三大基本生活领域都是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

形成的。在封建主义下，每个人和其他每个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农民和封建主相互依赖、君臣相互依赖、

父子相互依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个性不自由、不发达、不成熟，个体自觉地依附于宗法共同

体寻求保护，又不自觉地落入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之中。在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下，人的个性得不到解放，

即便消灭了当前的宗法共同体，但个体寻求保护的本能又会依赖于下一个宗法共同体。在这种宗法共同

体之下，阶级对立不明显、等级分化明显。就像秦晖笔下的“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

的关中模式，在封建社会关中模式中，地主很少、权贵、恶霸很多，“三皇五帝”、“五霸七雄”在关

中黑白通吃、横行霸道、敲诈勒索、私敛财富，这些恶霸沉迷于纸醉金迷的骄奢生活，但对聚敛土地并

没有多大的兴趣[1]。成为地主之人，那么他本身是权贵或恶霸，那么他依附于权贵或恶霸，那些为数不

多的平民地主，一边要受到沉重赋税的压迫，一边要受到来自权贵恶霸的巧取豪夺，可以说举步维艰。

由此，在关中模式下，阶级对立不明显，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依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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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营造了有权者不想积累，无权者无法积累[2]，重消费轻积累、重身份轻竞争这样没有竞争、没有

分化的宗法共同体氛围，这是自然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自然经济，抑制了市场机制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人的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一是要消除万恶的宗法共同体，一是要改变个

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农民，指务农的人。似乎指代一种职业身份，但它又不同于工、商、牧、渔这一类的职业，人们在

谈到农民时蕴含了一种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一方面，我们十分不喜农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给自足，批

评农民过多的“农民精神”；一方面，我们又要时常提倡向农民学习，向农村学习，不要对农民太过苛

刻。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可能是因为宗法农民不仅存在于宗法农村中，也存在于宗法城市

中。其原因在于：在城市宗法农民从入城开始便是找关系、落户口，他们依赖于各种组织形式，离开了

组织就无所事事，没有“红头文件”就高高挂起。宗法城里人的农民习气虽然比农村的农民习气要淡薄，

但禁不住这种农民习气一旦和“社会主义自然经济”结合起来，便产生了比农村宗法农民更严厉的宗法

共同体氛围。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作自己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把其认为是逃避竞争、

泯灭个性的避难所。所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宗法农民都具有缺乏个性、依赖共同体的特点。无论在

城市还是农村，我们在宗法农民身上找不到新人格新个性，找不到进取拼搏、注重效率、蓬勃朝气的“市

民精神”。正是这种身在其中、迷陷其中、又想挣脱其中的困窘感赋予了宗法农民角色十分丰富的情感。

宗法农民身上的特点很多，但其“人性”和“人情”是宗法农民身上诸多特点的一个汇聚点，研究分析

宗法农民身上的“人性”和“人情”需要从宗法共同体和宗法农民的特性着手。 

3. 宗法共同体的“保护”与“束缚” 

在宗法共同体的等级禁锢之下，各等级人民所依存的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跨越等级的更多是人身

依附关系而不是物物交换关系，这样，人的社会性得不到发展；同时，宗法共同体成员身份又抑制了人

的个体性的发展[3]。所以宗法共同体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支配着个人的意识、权利、和财产。

宗法共同体之所以坚不可破，一方面是由于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一方面是人们自愿寻求宗法共同体

的“保护”，但是宗法共同体是先有“保护”后有“束缚”呢？还是先有“束缚”再有“保护”呢？抑

或是“保护”与“束缚”同时兼有呢？ 

3.1. 宗法共同体的“保护” 

在宗法共同体之下，人的社会性、个体性欠发达，往往沉迷于宗法共同体温情脉脉的面纱中，宗法

农民对宗法共同体内不同等级中的贫富差距不易反感，但是对同一等级中的宗法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反

应极大，甚至希望宗法共同体的“天然首长”采取“抑兼并”措施达到整体农民平均化的程度，尽管穷

的平均、苦的平均，宁愿把全部利益都送给“天然首长”，也不会愿意把部分利益让给其他宗法农民，

这就造成了在富有奢靡的“天然首长”的等级压迫下的普遍贫困的宗法农民的不分化现象。尽管如此，

宗法农民还是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就依赖于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再有，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

下，依靠个人简单劳动不易满足家庭的生存发展之需，更何况是大型水利工程之类的，不仅如此，一次

自然灾害、一次战争、一次社会动荡都会让农民损失严重，而这些都需要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在宗

法共同体“保护”之下，农民才会有安全感和依赖感。宗法共同体的“保护”一定能保护宗法农民吗？

其实不尽然。封建社会不乏有“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法律，但保护的是权贵的私有财产以及那些拥护

权贵的地主甚至是恶霸的私有财产，维持的是宗法共同体的统治，满足的是“天然首长”的私欲，平民

和权贵的相比那微不足道的私有财产有没有得到保护不值一提，而且在宗法共同体下，个人依附于宗法

共同体，经济、政治活动完全受到共同体的支配，个人的财产往往不受到国家、家族的承认，所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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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什么财产权而言的。尽管宗法农民能看到宗法共同体的“保护”本性，但缺乏个性发展的宗法农

民还是会依赖于宗法共同体，如果当前的宗法共同体确实不够“保护”农民，那么再换一个宗法共同体

就好了，如果不转变宗法农民的思维，他们永远都会是宗法共同体的附属物。 

3.2. 宗法共同体的“束缚” 

宗法共同体的“束缚”是建立在宗法共同体“保护”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人们自觉寻求宗法共

同体的“保护”，宗法共同体才能够对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形成“束缚”。土地是宗法共同体对农民“束

缚”的中介点，农民是土地的归属物，把自己看成是土地的一部分，可以说，宗法农民世世代代都守着

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一方面是有农民自愿的成分，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是没有概念的，本着“不做

白不做”、“闲着也是闲着”的理念，农民自觉地依附于土地之上；一方面有宗法共同体对农民的强制，

宗法共同体运用经济、政治等手段不允许农民放弃、转让自己的土地，这样即便农民侥幸离开了土地，

物质交换缺乏，没有劳动力市场，农民离开了土地也不知道靠什么存活下去。这样，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便自然而然地处于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之下了，更遑论对宗法农民的财产权、社会性和个体性、人性

等方方面面的束缚。 
综上，人们自愿寻求宗法共同体的“保护”才使得自己处于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之下，只有在自

然经济条件下个人的社会性、个体性发展不成熟以及对宗法共同体的人身依赖，才有宗法共同体依靠暴

力等残酷手段维护其统治。正是因为宗法共同体先有“保护”后有“束缚”，所以要消灭人身依附关系

就必定是既要消灭宗法共同体又要改变农民的传统思维习惯。如果是宗法共同体先有“束缚”再有“保

护”，那我们消灭宗法共同体就好了，但为什么即便消灭了当前的宗法共同体，但个体寻求保护的本能

又会依赖于下一个宗法共同体呢？“保护”与“束缚”是宗法共同体的两面，它包含了宗法共同体对个

人的“束缚”，也包含了个人对宗法共同体的依赖，即寻求保护。如果只消灭宗法共同体的“束缚”，

人们的社会化、个性化又没有得到发展，要么人们会因没有目标方向生活懒散，要么个体寻求保护的本

能又会依赖于下一个宗法共同体，掠夺剩余产品满足“天然首长”的私欲也会使更多的人置于宗法共同

体之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社会性、个体性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会经历只想要宗法共同

体的“保护”而不要宗法共同体的“束缚”的思想里程，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保护”与“束缚”是

宗法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两面，你想要“保护”就要接受“束缚”，抑或是你能独立直面一切，既不要“保

护”又不要“束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4. 宗法农民的宗法性和民主性 

如果说宗法共同体有“保护”与“束缚”这样两面，那么生活在宗法共同体之下的宗法农民的精神

面貌有时怎样的呢？他们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与“束缚”下又具有什么特性呢？ 

4.1. 宗法农民的宗法性 

我们已经知道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依靠个人简单劳动不易满足家庭的生存发展之需，

更不论大型水利工程之类的，一次自然灾害、一次战争、一次社会动荡都会让农民损失严重，而这些都

需要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之下，农民才会有安全感和依赖感。正因为如此，

宗法农民迷恋于宗法共同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中，离开了宗法共同体个人仿佛就无处容

身，害怕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不稳定以及竞争。中国很早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宗法农民或是出于自

愿或是宗法共同体的“束缚”把自己束缚在了土地上，也束缚于宗法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之中，对商品经

济抱着保守甚至抗拒的态度，所以说，人的个性的不成熟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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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展。宗法农民虽然十分厌恶贪官污吏、伤民霸主或地主，但对于那些为人民伸张

正义的“青天大老爷”、好皇帝、好家长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当前的“天然首长”严重伤害了人们的

利益，那换一个新的所谓的“青天大老爷”就好了；如果当前的宗法共同体不好，那换一个新的宗法共

同体就能得到解决。“抑兼并”抑的是平民地主和宗法农民，扬的是权贵和霸主，宗法农民追求同等级

之间平等的心理对“抑兼并”满含褒义之词，所以，宗法农民的宗法性使得他们不仅在财产、安全寻求

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在心理方面也会寻求宗法共同体的保护。总之，宗法农民的宗法性是应宗法共同体

的“保护”而生的。 

4.2. 宗法农民的民主性 

宗法农民的民主性是对应宗法共同体的“束缚”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使得个

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得到发展，宗法农民不再满足于宗法共同体的“保护”与“束缚”，私有性逐渐觉

醒。也正是因为宗法农民私有性的觉醒，他们就有了追求私有财产、挣脱宗法共同体羁绊的内在强大动

力，这是宗法农民民主性的一面。但追求私有财产、民主、平等、自由的农民与困顿于宗法共同体的宗

法农民的追求“私有”是不一样的，真正追求私有的农民是旧社会走向新社会的曙光，是宗法共同体民

主性的一面，而困顿于宗法共同体追求小私有的宗法农民仍然是宗法共同体的附属物，他们对于宗法共

同体的发展是没有障碍的。如果旧的宗法共同体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功能，他们是可以跟随新的“天然首

长”反抗旧的“天然首长”的。并不是所有宗法农民都具有民主性，也不是所有地主权贵都具有宗法性，

能否成为封建社会进步力量的标准在于这些宗法农民、地主、权贵是否具有私有性，能否推翻旧社会进

入新社会取决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否大于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5. 宗法农民的人性和人情 

正是因为有了宗法共同体的“保护”和宗法农民寻求保护的宗法性，宗法农民更加成为了宗法共同

体的附庸，依赖于宗法共同体，宗法农民的衣食住行等都离不开人情。正是因为有了宗法共同体的“束

缚”和宗法农民挣脱束缚的民主性，宗法农民拥有缺乏人性和追求人性的特性。 

5.1. 人性的萎缩 

何为人性？就是指人拥有自由创造、个性解放、个人才能和需要得到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人的

本质的体现，不是靠所谓的帝王还是天神等赋予的。一些著述把人性那么等同于救死扶伤、慈悲为怀甚

至优待俘虏之类，要么等同于讲人不讲神、重此岸不重彼岸的世俗主义，如果这样讲，那么中国拥有世

俗的、“仁爱”的、民本思想的文化，中世纪教会的“爱人”说教，古印度佛教文化提倡的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基督教“爱你的敌人”，乃至法西斯文化就都是人性文化了。但中世纪封建社会里的“爱”

并非“爱”护个人的这些权利，而是“爱”护在共同体下每个人的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之间

的共同体关系。“人性”是对人的自由个性、尊严维护、自我价值证明的追求，是对宗法共同体束缚的

反抗。在宗法农民的二元伦理体系中，“人性”很好但很少。 

5.2. 人情的膨胀 

何为人情？它是宗法共同体下人性的另一面，正是因为宗法共同体的“爱”(“保护”)，这种“爱”

既让宗法农民自愿笼罩在共同体温情的面纱下，形成了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又束缚了人的个性，把

人变成共同体的附庸，产生了人对共同体的“怕”。这种“爱与怕”的结合便是所谓的人情。“手足之

情”、“长幼之情”、“君臣之情”、“同年之情”……在这张法网恢恢的人情网里，人性无处安身。

这种人情文化在无个性的人的那里可能是充满爱怜的，倘若人一旦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便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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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的一面。每个宗法农民都有一个关系网，以某个宗法农民为中心，按“人情”的

亲疏关系由近到远分布着极少的亲近者，较多的次亲近者，更多的半疏远者，无数毫不相干者这样一种

人情分布网，在这张分布网里，任何关系都要受到“人情”的束缚，为“人情”的亲疏关系左右，“人

情”已经不是个人之间纯洁关系的指代而是包含了种种利益关系的人身纽带。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 40 多

年里，这张人情网经过世俗化和庸俗化的刺激发酵得越发的大了，它不断吞噬着自由个性的人性，侵蚀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婴儿从出生到死亡，人情消费名目多、标准高、范围广，也许宗法农民个人的人情

消费是理性的，但个体理性行为的聚合即群体人情可能就是非理性的了，个体人情理性的选择容易堆积

出群体人情选择的混乱赘余。“托人情”“拉关系”类的膨胀人情无处不在，离开了这张人情网，一个

人简直无处容身！人情是对宗法共同体保护的依赖。 

5.3. 人性与人情的交织 

出生于农民的阎连科真实刻画了一幅幅农村场景，在《平平淡淡》中有一则故事：乡村教师洪文鑫

的痴呆儿子发现村中苗家的女儿被赵家儿子强奸了，他在村里四处疾呼：“我是证人，亲眼所见，赵家

老二把老四脱得精光，老四不让，他吓住了她，就把老四糟蹋在槐树林里，还有一地老四的血。”但即

便如此，村民没有报警，还在乡村教师洪文鑫的见证下让这对年轻人结了婚。洪文鑫把儿子带到洛阳治

好了痴傻病。 
赵家儿子不用进监狱，苗家女儿也避免了受到指指点点，二人婚后也似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宗法农民陷入在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与保护中不可自拔，唯有洪文鑫痴傻的儿子没有落入宗法农民的逻辑

怪圈里，但当洪文鑫痴傻儿子的病治好以后，他便也对此事见怪不怪了，宗法共同体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恐怖如斯。在这里，人性的萎缩和人情的膨胀表现得淋漓尽致，赵家和苗家息事宁人结成了亲家，这种

“人情”反映了宗法共同体的“保护”，村民们见怪不怪不愿报警没有“人性”则反映了宗法共同体的

束缚。在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泛爱众”和“兼爱”的“爱人”文化和鲁迅笔下的“吃人”文化是共

存的，两者既对立统一又和谐互补，没有“人性”和有“人情”是正相关的发展关系。 
如果说“人性”是对人的自由个性、尊严维护、自我价值证明的描述，那么“人情”就是在宗法共

同体下对人的自由个性的压迫。在关中模式中的“三皇五帝”、“五霸七雄”，他们骨子里没有多少信

仰，但草菅人命、敲诈勒索做出了多少灭绝“人性”的事，又做出了多少官匪勾结之类的充满“人情”

的事。在这种爱与怕的宗法共同体氛围里，宗法农民的日常生活里充满了“人性”和“人情”的意味。

宗法农民缺少“人性”是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存发展所应有的人权，富有“人情”又是缺少理性的表现，

反过来，“人性”和“人情”又进一步抑制了人权和理性的发展。在宗法社会里，农民的人情关系网看

上去稀松简陋，但农民却一直以来把人情放在是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的“亲兵制”里，亲兵有护卫君

主、将领、大臣之功能，待遇优厚，深得信任，可以说人情味十足，但一旦君主、将领、大臣出事，亲

兵将接受最严厉的刑罚甚至丢失性命，便是人性的缺乏了。 
宗法农民的人情和人性伦理观常常与儒家正统观念相悖，孝悌观念、“大家族主义”、“礼义廉耻”

是儒家正道所倡导的，但在农民中未必有很大的约束力；“父母在堂而兄弟别籍异财”为儒家正统所不

齿，但在传统农民中却显得平常。因此旧时礼教可能对宗法农民并没有那么大影响，要改变宗法农民的

旧观念就不在于破除旧时礼教了。太多的“人情”和太少的“人性”究其根源还在于宗法共同体本身，

宗法共同体对人的束缚是“吃人”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没有人性一面，宗法共同体对人的保护是“爱

人”和“存人欲，灭天理”的有人情的一面。太多的“人情”和太少的“人性”并存且互为因果，一个

自然人被太多的“人情”所累可能会反抗这种人情制度，甚至可能反的异常激进，但一旦成为人情的既

得利益者，他便会按照“没有白没有，多多益善”的思维方式，把一己之私的自然欲望转化为宗法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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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抽象价值。 

5.4. 宗法农民二元伦理体系的启示 

“人情”可不可怕关键在于它是在一般共同体下还是在宗法共同体下的“人情”。人情就单讲这个

词而言其实是我们人所普遍拥有的，这种人情它不仅没有压迫我们人性的发展，还是某些高尚道德的体

现，人类的亲情永在，人类的人情也是永在的建立在亲情之上的共同体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在宗

法共同体的等级禁锢之下，不同身份的人生活在不同环境之下且不同的生存环境相互隔绝，贫富差距比

起现代社会生活在同一生存环境下的贫富差距所产生的刺激性要小得多，看似人们的生活更加稳定了，

但实质上是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压抑。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除称之为本性的人情，而是要在消灭宗法

共同体的基础上，对人们的“人情”和“人性”进行积极的引导，实际上我国很多地方已经做出了这方

面的表率，例如江西农村的“修谱热”。我国在从宗法农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就不仅有反对礼

教、冲破禁锢的斗争，而且有摆脱保护的斗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法农民的人情机制遇到了

“水土不服”的危机，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规律要求物质的价值多少成为人情价值多少的衡量，人们的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人们生活的越来越辛苦，“人情”越来越多，“人性”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人

情机制也在干扰着市场机制的运行，这种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市场运行的无序、混乱。我们讨论宗法

共同体下宗法农民的“人性”和“人情”对现阶段当代社会里消灭人们的“人性”和“人情”的宗法禁

锢残影有重要的启示。所以，如何很好地解决好人情禁锢的伦理问题，是我们走向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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